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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强化油气领域安全监管的通知

津经信委〔2022〕48号

各天然气加气站、液化石油气（二甲醚）充装站、经营户：

6 月 25 日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召开全国燃气安全工作

调度视频会议，会议通报了山东泰安、天津宝坻、河北三河等地

燃气安全事故情况，剖析了当前严峻复杂的燃气安全形势。6 月

中旬，我市相继发生液化气泄漏导致的燃爆伤人事故，充分暴露

出我市油气领域依然存在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、隐患排查整治不

彻底、从业人员安全素养不高、安全用气意识不强等问题。为认

真贯彻全国燃气安全工作调度视频会议精神，深刻汲取事故教

训，全面排查整治经信系统油气领域风险隐患，坚决防控可能发

生群死群伤的重大风险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抓实当前安全生产工作

夏季是油气行业旺季，公共交通、餐饮夜市等领域用气量激

增，导致天然气加气站、液化石油气充装站、瓶装供应站（点）

等各生产、流通环节均以高负荷运转。同时，高温汛期强对流天

气增多，暴雨、雷电、大风等极端气象灾害与洪水、滑坡、山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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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自然灾害，极易诱发各类安全事故。各油气行业企业（站点）、

行业协会要针对当前城镇燃气领域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，结合高

温汛期生产特点和气候特点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安全监

管责任，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加强安全生产工作“十五条硬措

施”，严格管控风险、严实整治隐患、严肃行政执法，加强消防

应急设施检查，切实解决生产经营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，确保全

区油气领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，以实干实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

召开。

二、深入开展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

（一）天然气加气站。

1.强化设备维护保养。加气站经营企业要针对行业特点，在

全面隐患排查的基础上，重点对压力容器（储气井、压缩机、脱

硫塔、脱水设施等）、高压管道及其相关安全附件进行重点检查，

确保处于良好运行状态；对防雷防静电设施、可燃气体报警器有

效性进行专项检查，确保功能有效；落实加气棚盖的防风措施等。

2.进一步规范加气作业。加气站经营企业要严格落实进站加

气车辆充装前检查，必须按要求扫描车载气瓶电子标签，确保车、

证、瓶“三统一”，严禁对非法改装气瓶、过期气瓶、检验不合

格气瓶以及车辆信息不符气瓶加气；要严格执行加气作业规程，

严禁载客加气，严禁利用运输槽车直接加气，严禁移动加液车出

站加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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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加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。加气站经营企业要强化日常安全

教育，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管理知识的学习，确

保企业负责人、加气站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取得燃气从业人员

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；确保新投运站点管理人员具有较高的安全

管理素养，确保从业人员持证上岗、具备岗位必需的安全意识和

技能；确保岗前培训、日常警示等教育形式扎实开展；确保交接

班安全技术交底、风险告知等措施严格执行；确保从业人员“两

单两卡”全面推行，做到知风险、明职责、会操作、能应急。

4.优化加气站安全运行管理。要做好加气站进、出入口车辆

和人员安全管理，在站内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标语；加

气岛、工艺设备及其附近区域是爆炸危险区域，作业员工要及时

制止驾驶员或乘客使用明火、抽烟、接打手机等行为，做好加气

岛相关设施和附近区域日常管理，发现杂物、烟头等及时清理，

发现隐患及时上报。

5.强化应急能力建设。各加气站经营企业要根据站点能源供

应类型、周边环境、人员配备等实际情况，按照《生产经营单位

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》（GB/T 29639—2020）的要求

编制应急预案，并交职能部门备案。要按预案内容完善应急救援

物资，配齐配强应急装备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杜绝预案停留在

纸上的情况。

（二）液化石油气（二甲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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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强化气质监管。2022 年 8 月 1 日后，全区所有销售二甲醚

的二甲醚充装站，应留存进货气质报告、进货电子运单、进场卸

车监控视频，严禁销售未加臭的不合格二甲醚产品。我委在安全

检查中，将重点检查气质情况，对未加臭的或报告不符合《城镇

燃气用二甲醚》（GB 25035-2010）的，严格按《城镇燃气管理

条例》第四十六条第七项进行处罚，并将违法行为线索移交市场

监管部门查处。

2.规范充装行为。充装企业严禁充装非自有产权气瓶，严禁

液化石油气和二甲醚混充或向液化石油气瓶充装二甲醚。严禁零

售供应站点购买并销售未经检验合格的气瓶。

3.压实企业责任。2022 年 10 月 1 日前，全区所有零售经营

企业必须按照《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的要

求，建立健全用户档案，气瓶配送人员必须检查记录用户用气环

境和灶具设施，向用户发放《瓶装燃气用户安全告知书》（见附

件 1），进行安全常识宣讲，指导用户安全使用液化气，请客户

签署《安全告知书回执》（见附件 2）并存档。我委在检查中发

现经营企业未提供用户档案和用户安全告知书回执的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规定查处。

4.落实人车管理。全区所有液化石油气（二甲醚）从业人员，

必须持证上岗，掌握必备岗位技能和应急处置安全常识。燃气运

输车辆必须合格达标，资质齐全，专车专用。按照《重庆市液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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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，从充装站到零售供应站点的

瓶装燃气必须使用危化品车辆运输。

5.推进数字化监管。我委将督促经营企业、从业人员和末端

用户注册使用购气安全监管信息系统，落实实名制购气和气瓶充

装、运输、配送等全流程数字化监管，每个环节必须扫码记录确

认，夯实安全基础，提升管理水平。

6.投保安全责任险。安全责任险是保险机构为投保的生产经

营单位提供事故预防服务，并在责任限额内为生产经营单位发生

的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等予以经济赔偿的

保险。我区应按照《关于在高危行业领域强制推行安全生产责任

保险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7〕182 号）的要求，督促行

业经营企业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安全生产责任险的投保。

7.加强企业整合。我区液化石油气（二甲醚）零售经营点数

量，严格遵守只减不增的原则，大力实施整合。要加快淘汰安全

基础差，管理水平低的经营点，减量增效，筑牢行业安全根基。

要按照《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每两年要求

经营企业提供安评报告，对经营点安全现状及是否影响继续经营

进行评估。对不符合市场准入条件且整改后仍不符合法定条件

的，坚决依法清出燃气市场。

8.规范市场秩序。液化石油气（二甲醚）经营企业应严格遵

守《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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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法律法规经营，严格执行一点一证许可经营制度。我委对挂靠、

倒卖、涂改、假冒燃气经营许可证经营燃气的行为，将依法依规

查处。

9.建设达标瓶库。我区液化石油气（二甲醚）经营企业要严

格按照《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 51142-2015）国

家标准建设瓶库房，并根据相关要求配备消防设施设备和安装监

控报警系统，确保瓶库合格达标，安全使用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 瓶装燃气用户安全告知书（示例）

2. 安全告知书回执（示例）

重庆市江津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2年 7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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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瓶装燃气用户安全告知书

瓶装燃气（液化石油气、二甲醚）是易燃易爆气体，若违规

使用或疏于管理，都可能引起火灾、爆炸事故，造成人员伤亡、

经济财产损失。为了保障您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，请您仔细阅

读以下瓶装燃气使用注意事项，按要求安全使用瓶装燃气。

使用瓶装燃气条件和要求：

1.不能在地下、半地下、地上封闭空间或高层建筑安装使用；

2.使用场所保持通风良好，排气导管应通往室外，半封闭房

间应配备机械排风系统；

3.使用钢瓶和燃具的房间不得堆放易燃易爆品

4.钢瓶的放置要远离热源，与灶具的距离在 1 米以上，

5.应购买和使用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合规厂家制造的燃器

具，并请有资格的技术人员进行安装；

6.非居民用户应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报警和联动切断装

置，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；

7.用气结束后要及时关闭气瓶瓶阀；

8.及时更换调压阀（3年）、软管（2年）及燃器具（灶具、热水

器8年）。

用户使用严禁事项：

1.严禁在卧室、浴室内使用或者存放瓶装燃气；

2.严禁摔、碰、撞、卧放或倒置钢瓶；

3.严禁瓶装燃气厨房内使用其他燃料或火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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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严禁用明火检查漏气；

5.严禁用火、蒸汽、热水及其他热源直接对钢瓶加热；

6.严禁将瓶装液化石油气（二甲醚）接入管道燃气；

7.严禁无人监管状态下使用液化石油气（二甲醚）；

8.严禁私自拆卸角阀或修理减压阀。

瓶装燃气泄漏紧急处置

如果用气场所发现有漏气，应按下列措施处理：

1.严禁开关任何电器设备；

2.关闭瓶阀，打开门窗通风换气；

3.待臭味消除后，用洗涤剂稀释液喷洒检漏，作相应处置。

瓶装燃气失火紧急处置

1.用灭火器迅速灭火，家中无灭火器的，用盆（桶）盛清水，

冲倒着火处，使火熄灭；

2.关闭瓶阀，如瓶阀不能关闭，立即用湿毛巾缠绕瓶阀，将

气瓶放置在无人的空旷地带；

3.拨打配送人员电话，配送供应站及时指派专业人员进行处

理；

4.情况比较严重时，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求助。

报警电话： 监督电话：

配送单位： 配送人员签名及电话：

客户签名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

重庆市江津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江津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

- 9 -

附件 2

安全告知书回执

：

我已收到贵公司《瓶装燃气用户安全告知书》，并认真阅读

了安全告知书内容，了解了关于安全使用液化石油气（二甲醚）

的注意事项，操作流程，事故预防和处置方法。我一定按照安全

告知书的相关要求，严格履行用气责任，正确操作使用，科学处

置突发事故，确保用气安全。

签收人：

签收时间： 年 月 日


